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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答

以此为戒法治漫画

劳动与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陈培培

饭店就餐后身体不适
能向饭店索赔吗？

市民王先生问：
不久前，我和朋友相约到一家饭店吃

饭，过程中吃了不少海鲜。没想到，回家后

我们都陆续开始拉肚子，怀疑是饭店的食

物有问题。我们可以向这家饭店索赔医药

费吗？需要保留哪些证据？

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赵剑武律师答：
针对王先生的情况，根据食品安全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如确因饭

店食物问题造成食物中毒等情况，王先生

有权要求饭店支付医药费并赔偿损失。

王先生等人应先前往医院就诊，如被

医院确诊为食物中毒，应保留病历卡、检验

报告、吐泻物、剩余食品等相关证据；要及

时向食药部门投诉、举报，避免错过最佳调

查时机而导致食物中毒责任无法认定；在

食药部门确认情况并作出处罚后，王先生

就可以依法持相关调查结论到当地法院提

起诉讼。

建议消费者外出就餐应该保留好凭

证，例如发票、小票、点菜单等，如果是

APP有记录就更直观了。有时在餐厅吃

饭的照片也可以发挥作用，比如你拍的美

食照片，和朋友的餐桌合影等；遇到食物中

毒，可以直接进入正常投诉流程，因为通过

监管部门的投诉渠道可以加快处理进度。

旅游行程临时被改变
能向旅行社索赔吗？

市民林先生问：
之前，我为父亲报了一个到北京旅游

的旅行团，约定由旅行社提供全程交通、住

宿、餐饮、景点第一门票及游览期间导游服

务。然而，在实际游览过程中，旅行社将游

程“缩水”一天，并减少了原计划中的2个

景点的行程，多安排了原计划外的2个景

点。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能向旅行社索

赔吗？

赵剑武律师答：
针对林先生的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旅游法》相关规定，旅行社不履行包价

旅游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

定的，应当依法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

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造成旅游者

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旅行社具备履行条件，经旅游者要

求仍拒绝履行合同，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

滞留等严重后果的，旅游者还可以要求旅

行社支付旅游费用1倍以上3倍以下的赔

偿金。依据林先生父亲的实际旅游情况，

林先生有权要求旅行社承担违约责任或赔

偿责任。

林先生应第一时间向旅游行政管理部

门投诉；在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确认情况并

作出处罚后，林先生可以持相关调查结论

以及相关合同与旅行社进行协商处理；如

协商不成，林先生也可准备好相关材料前

往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建议消费者与旅行社订立合同时，要

尽量规范，如约定早晨几点出发、回程几

点回来、旅游的景点有哪些及其先后的顺

序等；保留行程修改的相关证据，如发送

定位、购物小票、拍照记录；树立补充合同

意识，在保障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明

确拒绝修改行程，并记录双方意见，达成

补充协议；拨打12345，要求相关部门介

入维权。

将车停在酒店免费停车场
车玻璃被砸能索赔吗？

市民薛女士问：
不久前，我到外地出差，开了自己的车

子过去。我入住了当地的一家酒店，将车

子停在酒店的免费停车场，没想到第二天

车子玻璃被人敲碎了，车里的东西也被翻

乱。这事，我能向酒店索赔吗？

赵剑武律师答：
顾客入住酒店，即表明双方达成了服

务合同关系，作为该合同关系的延伸，双方

同时形成车辆保管合同关系。酒店有义务

保管好顾客人身和财产安全，车辆在酒店

停车场内被砸，和财物在酒店房间内被破

坏，性质相同。到酒店消费或就餐，才能将

车免费停放在酒店指定的车位，这个附加

条件，进一步明确了双方的车辆保管合同

关系。因此，薛女士的车辆被砸，酒店应该

担责，“免费”不能成为酒店免责的理由。

另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酒

店有责任保障客户的人身、财产安全不受

损害，因此薛女士可以要求酒店承担相应

责任。

薛女士应及时拨打110报警电话，由

警察负责调查取证；拨打12345，寻求相关

部门介入维权；根据警察取得的证据，与酒

店协商解决；如酒店不承担相应责任，可选

择诉讼方式进行维权。

建议消费者在入住酒店时，要保留入

住酒店凭证，该凭证可证明酒店与客户间

形成的服务合同关系；发现车辆被砸情况

时，要确认是否存在财物丢失的情况，并及

时拨打110报警电话；如车辆有保险，可找

保险公司在保额范围内赔偿，保险公司没

有赔偿的剩余部分，再找酒店赔偿，如果酒

店表示没有过错，其需要承担举证责任。

通讯员 慕煊

肖某是某公司员工，一日在公司附

近遭遇车祸，后平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认定为工伤。公司不服，将人社

局诉至法院。近日，平阳县法院审理了

这起工伤行政认定案。

肖某说，2017年4月17日中午12

点30分许，他驾驶二轮电动车赶往公

司上班，在公司附近被一辆小型客车

撞倒，造成右胫骨平台骨折等多处受

伤，后被工友送往医院诊治。经当地

公安交警部门调查，肖某在此次事故

中无责任。

此后，肖某向平阳县人社局提交工

伤认定申请。人社局受理后，认定肖某

的事故性质属于工伤。但是，肖某所在

公司对此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要求撤销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

庭审中，原告认为，按照公司的考

勤管理制度，下午的上班时间点为12

点30分。而根据接警记录，事故发生

在12点34分，“这说明肖某当天下午

就不准备上班，按规定属于旷工，他受

伤不能认定为工伤。”

对此，平阳县人社局认为，接警记

录的时间滞后于事故发生时间，肖某事

故发生地点就在公司附近，如果没有发

生事故，他应该可以按时到岗，即使迟

到也是10分钟以内，并不能视为旷工，

所以他受伤应认定工伤。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中肖某在上

班途中受到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

故伤害，事故发生地点为工作地及其居

住点之间的合理路线所经地段；交通事

故发生时间接近原告的下午上班时间，

属于上班途中的合理时间。原告以交通

事故发生的接警时间超过下午上班时间

4分钟，即推定第三人当日下午旷工，缺

乏事实和理由，法院不予采信，肖某所受

交通事故伤害应依法认定为工伤。据

此，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条链接：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

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

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

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

认定为工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

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一）项

规定：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

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

上下班途中，应认定为“上下班途中”。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园艺老板被判刑

通讯员 丁海芳

本报讯 明明有支付能力，却一直拖欠工

人工资，近日，龙泉市一园艺老板游某因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罪，被龙泉市法院判处拘役6个月，

缓刑9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同时，法庭责

令游某判决生效后1个月内支付29名工人剩

余工资32万余元。

游某的园艺公司因经营困难，陆续拖欠31

名工人工资54万余元。经调查，园艺公司拥有

的苗圃基地里有大量苗木未出售，且价值远超

被拖欠的工人工资。显然，游某在有能力支付

劳动工资的情况下，怠于履行支付义务。案件

进入侦查阶段后，游某迫于压力，才陆续支付了

拖欠的工资21万余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游某有能力支付而不支

付劳动者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

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鉴于游某已支付工人部分劳动工

资，且取得工人谅解，遂作出如上判决。

想找代驾无人接单
醉驾上路被刑拘

通讯员 杨阳 杨学款

本报讯 近日，平阳交警五中队在南雁镇吴

山村设卡查酒驾。晚上7点多，一辆轿车缓缓

驶入了卡口，民警刚上前就闻到了一股酒味。

司机陈某的呼气测试结果为醉驾。

原来，陈某受邀到南雁镇朋友家吃饭，席间

喝了半瓶红酒。回家前，陈某有心找个代驾，无

奈地点偏远无人接单。于是，陈某心怀侥幸开

车一路往水头方向行驶，打算到了水头镇再叫

代驾，没想到代驾还没找到，先遇上了交警。

目前，陈某已被刑拘。

联合重击

“持刀加价”、执业医师“挂证”、

骗保……医疗行业中的违法违规行

为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为净化医疗行业环境、促进行业

规范有序发展，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

康权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八部

门决定自今年3月起开展为期一年

的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

新华社 王鹏 作

遇到这些问题，能不能索赔？

超出上班时间4分钟 遭遇车祸算不算工伤？


